
刘运岐、李素芬、苏轲、李
新朋:

本院受理原告秦瑞周
诉 你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
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（2017）冀 0127
民 初 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，本
院 依 法 判 令 被 告 刘 运 岐 、
李素芬、苏轲、李新朋给付
原 告 秦 瑞 周 借 款 40000 元
及利息。自本公告送达之
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
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
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未 上 诉 的 ，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高邑县人民法院

河北莘玥建筑装饰工程有
限公司:

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卫
诉你方建筑工程施工合同
纠 纷 一 案 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
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和 开
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
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。并
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
午 9 时（遇法定假日顺延）
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纪朝强:
本院受理魏根锁诉你

和 位 双 芬 、纪 朝 辉 、纪 敏
霞 、纪 敏 芝 民 间 借 贷 纠 纷
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
向 你 送 达 本 院（2017）冀
0183 民 初 37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。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，
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判 决
书 送 达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，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，并 按
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
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 中 级
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未 上 诉 ，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晋州市人民法院

王庆:
本院受理邸红波诉你

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
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（2017）冀 0128 民 初
13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公
告之日起，60 日即视为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深泽县人民法院

杨子涛、杨伟康:
本院受理秦光辉诉你

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已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（2017）冀 0128 民初
10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公
告之日起，60 日即视为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深泽县人民法院

贾洪洲:
本院受理刘玉田诉你

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
知、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、
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
开 庭 传 票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，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
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
15 日 和 30 日 内 。 并 定 于
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
9 时（遇法定假日顺延）在
本 院 第 一 审 判 庭 开 庭 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深泽县人民法院

曹荣霄、赵萍:
本院受理王建海诉你

二 人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公
告 之 日 起 经 60 日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
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
和 30 日内。定于举证期满
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（遇节假
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
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席判决。

正定县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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